协议签订地：天津市东丽区
#中心@标准合同文本
B02
汽车产品检验合同
[bookmark: OLE_LINK3]委托方（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法定代表人：    赵月强                                                

受托方（乙方）: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地：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                           
法定代表人：        周华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提供的  座椅总成 依据  企业标准和CNCAP规程  进行 座椅 试验。试验完成后，乙方提供相应的试验报告。
1. 试验项目如下：
	序号
	任务号
	座椅型号
	项目
	次数
	费用(元)
	总费用（元，含税）

	1
	CN19Q717
	P203
	鞭打
	2
	148400
	222600

	2
	CN19Q723
	　P203
	鞭打
	1
	74200
	


2. 甲方承担试验样品的维修和保养所需费用和甲方人员在试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甲方应提供充足的维修和保养所需零部件和材料，以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
3. 该委托检验在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进行。
4. 甲方应提供给乙方试验所需的相关技术资料，乙方必须确保对其技术内容保密；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所有资料以及在本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客户信息等资料和信息(统称“保密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不得将保密资料的部分或全部用于本合同约定事项以外的其他用途。乙方有义务对保密资料采取不低于对其本身商业秘密所采取的保护手段予以保护。乙方可仅为本合同目的向其内部有知悉保密资料必要的雇员披露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乙方应指定保密管理联络人，负责协调、加强甲方保密信息在乙方的管理。
5. 合同费用为含税： 222600 元（大写 贰拾贰万贰仟陆佰元整）。试验结束后，乙方开增值税发票给甲方，甲方根据双方确认的费用清单进行结算。甲方确认试验结果通过后以现金/转帐/支票等方式支付试验费用。
6. 双方银行信息
甲  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bookmark: _GoBack]帐    号：   0200011619200038050                                                
税    号：91110114801184540U                                     
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单位电话：  010-89774857                                                        

乙方：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开发区支行
帐    号： 0302042119300383573
联 行 号：102110004278
税    号：911201107128817900
单位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
单位电话：022-84379941
7. 乙方自甲方的样品到位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试验。乙方在甲方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试验报告。
8. 试验中止：在全部试验过程中，如有样品故障，甲方有权依据乙方提供的试验数据中止试验，同时将派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因此导致逾期完成试验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9. 如甲方迟延付款的，每迟延一日应按合同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暂停检测工作直至甲方付款，因此造成迟延完成试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乙方已经完成试验，乙方有权拒绝提供试验报告。甲方逾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1.1 甲方应在试验完毕后1个月内（留样样品按留样期满后开始计算）退回相关样品，1个月内甲方未做放弃样品授权的，乙方默认甲方自动续存样品处理，乙方将收取一定超期存储费。针对提前到样的样品，要求待检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若超期乙方将向甲方收取一定超期存储费。
11.2 若甲方有新能源车进行碰撞试验，要求甲方于试验后一周内（自然日）安排运回；经过破坏性试验的高危电池要求甲方于1个自然日内退回；较危险的电池要求三天内（自然日）退回。
11.3 乙方收取的超期存储费标准如下。试验车：100元/辆/天；白车身：80元/个/天；其他样件：50元/m³/天（不足1m³的样品按1m³标准计算）。
11.4 在退样过程中根据甲方需求，乙方可按自身能力为甲方提供厂区内的样品运输、叉车装卸等相关配套服务，不额外收取费用。
12.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双方指定联系人为：
甲方项目联系人： 姓名：    邢焕   ，邮箱：      xinghuan@bjghrc.com         
电话:      ——    ，手机：   18610117246       
乙方项目联系人： 姓名：     张爱法    ，邮箱：zhangaifa@catarc.ac.cn
电话：022-84379666-6818，手机：  18811772515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变更方因未及时通知另一方而影响本合同履行，或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变更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乙方应按以下第_和2_种方式提供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试验报告
1）  —份纸质报告，邮寄至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工业园区  ，联系人    邢焕   
2）  3 份电子报告，发至邮箱 xinghuan@bjghrc.com，联系人 邢焕   
13. 本协议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但第5条规定直至合同终止后仍持续有效2年。
14. 本协议一式 3 份，其中甲方执  1  份，乙方执  2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
15.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同意选择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
2）提交合同签订地法院诉讼；
3）提交被告住所地法院诉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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